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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DB11 

項目名稱 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編製及計畫控管作業 

承辦單位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作業程序

說明 

非營業特種基金辦理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應依下列作業程序辦理：

一、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研擬（含財務計畫）： 

(一)原則：非營業特種基金研擬之新興公共建設計畫，凡民間無

意願辦理，且其財務效益評估結果，自償率達 20％以上，或

自償部分之投資金額達 10 億元以上，即應依「自償性公共建

設預算制度實施方案」規定辦理。 

(二)新興公共建設計畫於規劃階段，須依「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

期作業實施要點」第 6 點之規定，應依「公共建設促參預評

估機制」、「重大公共建設財務計畫及定期檢討機制」、「重大

公共建設財務計畫編製手冊」及「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

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研擬完整財務計畫。辦理前述計畫

之經濟及財務效益評估暨擬定財務計畫時，應加強財務規

劃、成本效益評估及風險管理，據以訂定合理之自償率（參

照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第 43 條之規定），作為

嗣後編列預算及確定財務責任之依據。 

(三)擬編完成之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書（含財務計畫）簽奉基金

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設有基金管理會者，應提報基金

管理會審議通過），函報主管機關審查後，核轉本府核定。 

二、預算編製：非營業特種基金辦理之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其預

算編製程序如下： 

(一)業務單位應按計畫預定之執行進度、經費需求及資金規劃，

依附屬單位預算編製相關規定，分別編製年度業務計畫及預

算、購建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等相關表件、基金數額增減

明細表（非自償部分，由市庫支應）、跨年度計畫經費彙計表

等，透由舉借自償性債務辦理者，應提報本府公共債務管理

委員會審議，並編製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明細表等相關附屬

單位預算表。 

(二)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審核業務單位所提經費及資金需求，應

注意與計畫內容相符。若考量計畫期程、經費負擔及執行能

力，致需增加或減少年度所需經費時，宜請業務單位修正計

畫。 

(三)有關附屬單位預算業務計畫及預算之編製作業程序，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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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1；資本支出或購建固定資產投資計畫之預算編製作業程

序，詳 DB06；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之預算編製作業程

序，詳 DB08；增撥基金之預算編製作業程序，詳 DB10。 

(四)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依據本府專案核定或研考會審查結

果，檢討調整年度預算內容，並納編基金年度附屬單位預算。

三、計畫控管： 

(一)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執行期間：業務單位每年應根據最新狀

況，評估原計畫內計算各項財務效益（尤其是自償率）之參

數與現況差異，並重新檢討可否達成預期效益。如無法達成

計畫預期效益，應即研擬改善方案或採取替代措施，必要時，

應檢討停辦或緩辦。辦理停辦或緩辦之作業程序，詳參 DB06。

(二)自償性公共建設完工營運後： 

１.業務單位每半年檢討營運情形及債務負擔狀況，如有無法

達成原訂自償率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進措施，並簽奉

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後，報主管機關核辦。但遇

有重大問題或差異發生時，應隨時檢討。 

２.各項自償性收入，應按原訂財務計畫適時檢討控管，以確

保自償率之達成，如確定無法達成自償率及清償債務時，

應擬具解決辦法，並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後，函請主管機關報請本府核定。 

３.前項營運與債務負擔狀況及原訂自償率之達成情形，業務

單位應提供相關資料予會計室，俾於決算書內妥為敘明。

備註：非營業特種基金辦理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應以符合該基金

之設置目的為前提。若各機關擬將新興且具自償性之公共建

設計畫交由現有之非營業特種基金辦理，需先檢討是否合於

基金設置目的及用途，必要時，主管機關應先行檢討修正基

金之設置法源暨其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 

控制重點 一、辦理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研擬階段，應注意： 

(一)新興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應依規定內容，擬具建設計畫書及

財務方案，並按照規定時程函報主管機關核轉。 

(二)財務計畫中應依規定加強財務規劃、成本效益評估及風險管

理，並訂定合理之自償率。 

二、辦理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編製時，應注意： 

(一)應依附屬單位預算編製相關規定及書表格式，按照核定計畫

之工程進度、經費需求及資金規劃，編具相關預算表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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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時程內送主管機關，並核轉主計處及相關先期審查機關。

(二)前述預算表件中所載之自償性公共建設相關預算內容，應與

核定之計畫內容相符。。 

三、辦理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控管時，應注意： 

(一)計畫興建期間，應每年注意經濟因素變動對計畫效益與自償

財源之影響。如計畫效益或自償率較原定目標降低或難以達

成者，應即採行必要改進措施，或檢討計畫停辦、緩辦。 

 (二)計畫完工營運後： 

１.每半年檢討營運情形及債務負擔狀況，如有無法達成原訂

自償率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進措施。遇有重大問題或

差異發生時，應隨時檢討。 

２、自償性收入是否按原訂財務計畫適時調整，如確定無法達

成自償率及清償債務時，應提出解決辦法。 

法令依據 一、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度實施方案 

二、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三、高雄市政府年度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要點 

四、強化特種基金預算管理提升營運效能方案 

五、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 12 點 

六、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規則 

使用表單 公共建設計畫書（含財務計畫）、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等相關表

件、基金數額增減明細表、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明細表、長期債務

餘額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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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圖 
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編製及計畫控管作業程序–計畫研擬 

擬 編 計 畫 
（ 含 財 務 計 畫 ） 

 
 

業務單位 

1.非營業特種基金辦理
自償性公共建設計
畫，應符合基金設置
目的及用途。 

2.自償性公共建設計
畫，應優先檢討以鼓
勵民間投資為原則，
如因性質特殊、民間
財力無法負擔或民間
無意投資之自償性計
畫，而須由政府辦理
或參與投資者，以納
入非營業特種基金辦
理為原則。 

3.前述擬納入非營業特
種基金辦理之計畫，
為自償率達 20％以
上，或自償部分之投
資金額達 10 億元以
上之計畫。 

準備 

審核業務單位提報之公

共 建 設 計 畫 

( 含 財 務 計 畫 )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計畫內容表達
是否完整(包
括財務計畫)

或修正 

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
代簽人核准後，計畫報送
主管機關審核(含財務計
畫) 

 
業務單位 

結束 

簽奉基金主持人或授權
代簽人核准後，洽請業務
單位修正或補充說明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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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圖 
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編製及計畫控管作業程序–預算編製 

 
 

準備 

納入非營業特種基金編
列預算之自償性公共建
設計畫應經本府核定，
且依照計畫內容及分年
實施狀況，擬編預算。 

按照計畫內容及分年

實施狀況，擬編附屬單

位預算相關表件。 
 

業務單位 

審核預算之編列是否與

計 畫 內 容 相 符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預算與計
畫內容是
否相符

是 

否 

簽奉主持人或授權代簽

人核准後，函送主管機

關，並副知主計處及相關

先 期 審 議 機 關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依據本府專案核定結果
或研考會審核結果，修正
計畫並編製附屬單位預
算 

 
權責單位或會計單位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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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圖 
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編製及計畫控管作業程序–計畫控管 

提 出 改 進 措
施，並簽奉基金
主持人或授權
代簽人核准， 
函報主管機關
核轉本府核定 

    
業務單位 

束 

是 否 停

辦、緩辦

敘明停辦、緩辦理

由，簽奉基金主持

人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後，函報本局

(會、處) 
 

業務單位 

結束 

提出檢討改進措施

或採取替代方案，

並簽奉基金主持人

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後據以執行 
 

業務單位 

是 

是 

否 

否 

 

準備 

計畫是否
完工營運 

檢討營運情形

及 債 務 負 擔 
 

業務單位 

原則每半年檢
討一次營運及
債 務 負 擔 情
形，但遇有重大
問題或差異發
生時，應隨時檢
討 

是否可達
成原訂效
益及自償
率目標 

是 

提 出 改 進 措
施，並簽奉基金
主持人或授權
代簽人核准後， 
函報主管機關
核轉本府核定 

    
業務單位 

結束 

是

否

每年檢討達成計

畫原訂預期效益

之可能性 
 

業務單位 

是否可達

預期效益

是 否 停

辦、緩辦

敘明停辦、緩辦理

由，簽奉基金主持

人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後，函報主管機

關 
業務單位 

結束 

提出檢討改進措施

或採取替代方案，

並簽奉基金主持人

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後據以執行 
 

業務單位 

是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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